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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為了使香港的水質指標跟上水科學及科技的發展，環境保護署(下稱「環
保署」)於 2008 年 10 月展開了檢討與制定海水水質指標的顧問研究（下
稱「研究」）。是項研究包括兩個階段的公眾諮詢。本報告概述由 2009
年 9 月 25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期內收集到來自
各界人士及主要相關機構的意見和建議。 
 

2. 第一階段公眾諮詢 

 在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我們舉辦了一場公眾研討會和 15 場諮詢會，
以收集諮詢組織、關注團體、學者、其他相關機構及公眾人士對是
項研究的意見。為了讓市民了解研究的議題，我們編印了一份公眾
諮詢文件及技術摘要，派發給參與者。我們亦為此設立了一個專題
網站，讓市民瀏覽這些資料。我們錄得共有 228 名參與者出席一系
列公眾研討會和諮詢會，期間並收集到共 21 份來自公眾人士的書面
意見。 
 

3. 市民的回應 

 一般來說，市民普遍歡迎政府因應科學知識進步及國際上相關發
展，就檢討現有的水質指標進行研究。絕大部分市民均表示支持制
定一套新的水質指標，以便更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海洋環境和保障公
眾衞生，或利便市民享用水域。市民亦普遍接受我們建議的檢討方
法和水質管理原則，並認為它們的方向適當。  

 大部分回應者均表示支持政府繼續實施各項措施以改善香港水質。
這些措施包括執法、加強監測、加建污水收集基本建設、以及不時
檢討水質指標。回應者亦期待透過制定一套新的水質指標以進一步
改善水質；與此同時，他們認為研究探討日後所需的新策略和技術
措施以達致新的水質指標，及實施這些措施的社會成本效益亦同樣
重要。此外，就水污染源頭作詳細的分析亦會有助制定適當的措施。  

 回應者歡迎讓他們有機會就是次檢討發表意見，並期待於第二階段
公眾諮詢就較具體的事宜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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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水質指標參數的意見和建議 

 絕大部分回應者支持盡可能為水質指標（特別是持久性和有毒化學
化合物）採用數值而非描述性標準。此外，政府亦可能需要擴大水
質監測範籌，以便收集額外增加的相關數據。  

 回應者普遍接受制定生物性參數，以監測香港水域生態系統的完整
性。環保署現有的生物監測計劃可作進一步發展，以達到相關目的。
此外，亦有建議可於研究的下一階段進一步分析其他基準。 

 至於泳灘的水質指標，回應者知悉世界衞生組織於 2003 年頒布了新
指引，並歡迎在這方面作出檢討。他們同意保障游泳人士的健康應
繼續是制定這類水質指標的主要目的。關於現有指標（大腸桿菌）
和替代指標（例如腸道鏈球菌和糞大腸菌群）的優點和缺點，回應
者的意見紛紜。這方面有待作進一步研究。  

 來自漁業的回應者認為是項研究應小心評估魚類養殖區的水質指標
的任何改變對漁業的潛在影響，並要充分考慮海產養殖從業員的生
計。他們歡迎研究就魚類健康與水質的關係作進一步分析，包括實
地考察。一些來自其他界別的回應者則認為應把海產養殖區的水質
指標制定於一個鼓勵採用可持續魚類養殖方法的水平，並建議應考
慮如何增加市民對食用海產安全的信心。 
 

5. 對檢討方法和水質管理原則的意見和建議 

 關於建議是次研究應採用的檢討方法，回應者普遍支持採用無損害
功能方法以保護敏感生物和具重要生態價值的水域，而他們原則上
亦接受為其他現有水體的實益用途而採用功能保護方法。至於風險
評估方法，回應者對於為何未能制定水質指標以保護更多物種而提
出疑問。基於為已有大幅變更的生態系統而設定的保護程度通常為
80%的研究結果，這些回應者認為應按風險評估方法為物種提高保
護程度，然而對於確實的保護程度仍然意見紛紜。他們建議是次檢
討應進一步分析此事，並考慮加入其他準則為敏感受體和具生態價
值的物種（例如中華白海豚）提升保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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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水體的實益用途及其對制定一套新的水質指標的影響，回應者
表示支持為各類實益用途制定相應合適的水質指標。他們歡迎建議
增加新的實益用途，以反映近年新增指定的水域用途（例如設立海
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此外，有個別回應者從生態、社會及康樂
的觀點去建議一系列各種各樣新的實益用途，以供政府因應對利益
持份者的影響和實際的情況去作進一步考慮。部分回應者建議需留
意一些鄰近實益用途的水質要求可能會互相矛盾，以及需要平衡處
於同一水體內不同利益持份者的利益。而研究亦應適時探討處理上
述問題的適合解決方法。此外，有建議應為各種實益用途作更精細
的分類，將那些對水質產生不良影響的用途歸作另一類別，以便作
不同的管理。 

 回應者亦就直接和次級接觸康樂活動的現時定義發表意見。所收到
的意見普遍表示需更科學地闡釋現時定義，包括因應人體接觸海水
的不同程度所引起的健康風險，從而為不同種類的水上康樂活動分
類。雖然就應否為不同種類的水上康樂活動制定個別或劃一的水質
指標一事上意見紛紜，但是回應者均同意水質指標應定於一個能夠
為水上康樂活動參與者提供足夠保護的水平。 

 對於如何劃定水質管制區（管制區），回應者普遍支持檢討現有管
制區界限，並認為可按香港水域的天然水文特性作為劃界起點。然
而，研究亦需考慮不同水體相接的連續性，以及將本港水域細分為
不同水質標準的小區域的現實限制。有意見認為應考慮內陸水域、
海岸用途與海洋水域三者間的關係。此外，亦有意見提出，政府應
根據實益用途，重新劃定管制區，讓更多市民在本港水域（特別是
維多利亞港）進行水上康樂活動。 

 回應者認為，由於鄰近內地水域，本港水質與珠江口水質密不可分，
因此研究必須考慮珠江三角洲的整體海洋環境。政府應繼續與廣東
省協同管理區內水質。與深圳合作方面，可集中改善位處兩地邊界
的后海灣及大鵬灣的水質。 
 

6. 有關海洋環境問題的意見及建議 

 部份回應者就本港的漁業資源亦有提出意見。他們普遍希望可逐漸
回復本港的漁業資源，而在這過程中，持續改善水質至為重要。政
府應繼續設法改善現時水質指標達標率較低水域的水質，例如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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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類養殖區的吐露港及后海灣。其他建議包括更嚴格評估及控制填
海及海事工程對海洋環境造成的影響。另外，其他界別回應者則提
出，政府應禁止拖網捕魚，協助回復海洋生態。 

 有回應者指出，一直以來，環境影響評估（環評）均以水質指標為
基礎，是次檢討或需同時建議更新環評所採用的相關參數。此外，
有建議認為，就海事工程、處置沉積物及挖泥活動對海洋環境（包
括漁業資源）造成的影響，政府一方面應進行更切合實際的評估，
同時亦需加強執法及監察，確保緩解措施得以落實。 

 有回應者認為政府應處理好影響市民享用沿岸地區及海濱長廊的各
種問題，例如漂浮垃圾及臭味問題。這些問題均顯著影響公眾對本
港水域清潔的觀感。 

 有回應者認為研究結果及 新水質資料應以簡明易懂的方式表達。 
 

7. 在研究及諮詢過程中，各參與者及利益持份者均提出不少寶貴意見及建
議，我們對此深表感謝，並承諾會在往後的研究階段作出充分考慮。  

 


